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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审字〔2022〕3 号 
  

2022        

 

 

为更好地服务两大国家战略，贯彻全市审计机关工作会

议精神，充分发挥资源环境审计在青浦新发展阶段的监督和

保障作用，结合年度重点审计项目计划，制定我局 2022 年

度资源环境审计工作要点如下： 

一、财政审计、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以及部门领导干部经

济责任审计项目应当关注的资源环境审计事项 

2022 年度，我局计划安排了 2021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及

其他财政收支审计，区规划资源局、绿化市容局、应急局、

区统计局、民防办等 5 个部门及所属单位 2021 年度预算执

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以及决算草案审计，区水务局、文旅局、

政务办等 3个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，重点关注以下资

源环境审计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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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对 2021 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

审计中，加强对国有资源、相关资源环境类资金的审计监督。

在一般公共预算审计中关注资源环境资金的筹集、分配、管

理和使用情况；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审计中，关注相关资源

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、管理和绩效情况；在以土地出让收入

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审计中，关注土地出让收入、支出的

真实性和合规性，以及预决算管理情况。 

（二）在对5个部门2021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及

决算草案审计、3个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： 

检查各被审计单位能耗总量、能耗强度约束性指标完成

情况，区绿容局、文旅局等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分解落实用能

指标、督促重点用能单位完成责任目标情况。检查各部门落

实《上海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》情况，包括检查内部节

能工作责任落实情况、强制或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

购清单中的节能产品情况、本单位能源相关制度建立情况、

对物业服务单位落实节能管理责任的情况等。 

关注区水务局、规资局、绿容局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11

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本区第八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

完成情况及效果等。关注相关部门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

略，共同加强生态保护、推进环境协同防治、推动生态环境

协同监管等方面政策落实情况。 

二、街镇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应当关注的资

源环境审计事项 

2022年度，我局计划安排了重固镇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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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审计，重点关注以下资源环境审计事项： 

(一)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。关注完成节能减排降

碳、水环境治理、大气环境治理、土壤污染防控、固体废弃

物清运整治等环境保护考核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、重点污染物

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情况。 

(二)资源环境监督管理责任履行情况。关注贯彻执行中

央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情况，重点关注耕地资源利用和保

护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等自然资源监督管理职责履行情况，

建设用地减量化、绿地林地建设等任务完成和措施落实情

况。 

(三)推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情况。关注能耗双

控制度落实情况，单位GDP能耗下降率、能耗总量增长率等

目标完成情况，关注从严从实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、

加快存量“两高”项目淘汰情况。 

(四)资源环境相关资金征收、管理及使用情况。重点关

注产业结构调整资金、生态环境整治资金、水利专项资金等

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、使用和管理情况，保障支持生态环

境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、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土地出让收入等

资源环保相关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、管理和使用情况。 

(五)重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项目建设运行情况。关注市、

区重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项目建设实施、运营效果，生态保

护和修复项目质量是否达到设计标准，是否存在因后期管护

不到位导致项目未发挥效益、效果，揭示资产闲置浪费、使

用效益不高等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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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区属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应当关注的资

源环境事项 

2022 年度，我局计划安排了工业园区发展（集团）公司

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，重点关注以下资源环境审计事

项： 

检查企业园区产业准入、产业规划、用地规划等政策规

定落实情况；检查企业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和责任落实情况以

及完成的真实性，节能减排指标核算、统计制度是否健全；

检查企业申请节能减排、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及相关财政资金

使用情况，关注资金使用绩效、有无虚假申报财政补贴资金

情况，是否因企业自筹资金不足而影响节能降耗、污染减排

等工作推进；检查企业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

事件应急预案，并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；检

查企业实施的建设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；关注

企业领导人员是否依法履行应承担的资源环境保护责任，企

业是否依法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及其运行效果。 

四、政府性投资项目审计应当关注的资源环境事项 

2022年度，我局计划安排了2019年青浦区居民住宅二次

供水设施改造工程等重大、实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，轨道交

通17号线西延伸段前期工程等重大项目跟踪审计，重点关注

以下资源环境审计事项：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执行情况。

检查建设单位是否在开工建设前依法报批或重新报批、申请

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水土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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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的编制是否完整、科学、合理，审批是否符合规定；建

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是否同时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审批部门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 

（二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执行情况。检查

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是否与主体工程同

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；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是

否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编制环境保护篇章，落实

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

算；建设单位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在建设项目

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

编制验收报告；建设单位是否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。 

（三）水、土、气等环境治理和保护工程建设目标完成

情况。检查施工产生的污水是否按规定处理排放，建设用地

规划红线是否落实，粉尘、噪音等污染是否采取规定措施防

治，是否存在项目进度缓慢、工程效果未达预期目标等情况。 

五、专项审计调查项目应当关注的资源环境事项 

2022年度，我局计划安排了本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

发展示范区河（湖）长制落实情况专项审计调查、本区农村

人居环境优化工程建设及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、本区再生

资源回收利用社会化企业运营管理专项审计调查、本区长三

角太湖流域环境治理专项审计调查，重点关注以下资源环境

审计事项： 

（一）本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河（湖）

长制落实情况专项审计调查，重点关注河湖长制制度落实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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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，水资源保护、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、水污染防治、

水环境治理、水生态修复政策落实情况等。 

（二）本区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建设及管理情况专项

审计调查，重点关注工程建设环保政策执行情况，农村面源

污染防治情况，生态环境提升效果及长效管理机制落实情况

等。 

（三）本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社会化企业运营管理专项

审计调查中，重点关注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管理，以

及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过程中是否对环境产生污染。 

（四）本区长三角太湖流域环境治理专项审计调查，重

点关注工程建设环保政策执行情况，项目建设用地规定落实

情况，流域环境一体化协同共治机制体制制度建立健全及落

实运行情况等。 

六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

2022 年度，我局计划安排了重固镇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

源资产离任审计，重点关注以下资源环境审计事项：贯彻执

行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；遵守自然资

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况；自然资源资产管

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情况；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

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；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

保护监督责任情况；组织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

资金征管用和项目建设运行情况。审计中揭示问题要处理好

广度和深度的关系，反映个案问题，要从决策程序、环境影

响后果各个环节进行深入揭示，要与领导干部的行为挂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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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面上总体问题，抽查样本量涉及问题的占比要有较大比

重，反映出普遍性和倾向性，与领导干部的履职尽责相关联。

同时要突出对被审计地区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和生态环境

质量状况变化情况进行审计。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

式，对领导干部任期内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

护责任情况进行准确评价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各审计业务科室（审计组）于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，同

步填列资源环境审计事项确认表（青审字〔2020〕3 号附件

1）送资源环境审计科，作为资源环境审计事项落实情况的

检查依据；于起草审计小组报告时填列资源环境审计情况表

（青审字〔2020〕3 号附件 2）送资源环境审计科；于年末

向资源环境审计科报送年度资源环境审计工作专题总结，并

将适时在局务会上通报。资源环境审计科要及时对本审计要

点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疑释惑，加强协调

和业务指导。 

 

 

 

青浦区审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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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审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7 日印发  


